
1 
 

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11號判決不同意見書 

張瓊文大法官提出 

 

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聲請人）因該校李○○助理教授不

續聘案，不服申訴（臺灣大學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及再申

訴決定（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以教育部為

被告，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之訴，訴請撤銷再申訴

決定。經該院以 105年度訴字第 710號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訴，

聲請人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復經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

度裁字第 1527號裁定（下稱確定終局裁定）援用該院 106年

6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予以駁

回而確定。聲請人認確定終局裁定所援用之系爭決議，侵害

其受憲法第 11條保障之大學自治及第 16條保障之訴訟權，

故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向司法院聲請憲法解釋。 

 

多數意見認系爭決議關於公立大學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

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部分，抵觸憲法第

11 條保障學術自由及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應自憲法

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下稱本號判決）公告之日

起不再援用。其論理本席殊難贊同。有鑑於大學自治與教師

工作權保障間之關聯性，仍有釐清之必要，故提出不同意見

如後。 

 

壹、大學自治之內涵與定位 

隨著大學之任務，由原來主要為傳授知識，後轉變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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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問，探求真理，到現今強調產學合作，回饋社會等，大

學事務愈趨繁複。大學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憲法第 162條

參照），其事務之內容依性質得略分為三類。第一類為與學術

自由有直接關聯性之大學自治事項，對此，司法院大法官於

釋字 380號解釋、釋字第 450號解釋、釋字第 563號解釋、

釋字 626號、釋字第 684號解釋多所著墨。第二類則是法律

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大學行使公權力事項，例如，學位授予法
1
規定，大學依教育部訂定之程序、授予要件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準則，得授與學生各種學位；或司法院釋字第 462號解釋

中所指出，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

師升等評審，「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力之行使」，均為其

適例
2
。第三類則是其他維繫大學營運之輔助性或必要性事

項，例如購置校地興建校舍、宿舍、圖書館供教師、職員及

學生使用等。其中第二類有關學位授予或教師升等部分，涉

及學位授予、學術研究及教學之品質，亦同屬大學自治受保

障之範圍，大學非不得於法律規定之基礎上，於合理必要範

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及教師升等之一定資格條件（司法

院釋字第 563號解釋參照）。而本號判決，實涉及第一類大學

                                         
1 學位授予法第 3 條規定：「I.學位分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級。副學士學

位由專科學校授予，並得由大學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由大學授予。II.前

項各級學位，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各類學位名稱；其名

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

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III.前項各類學位名稱之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2 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I.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II. 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

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

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前

者現稱之為權限委任或委託；後者則稱之權限之委託。釋字第 462 號解釋作成於

行政程序法實施前，大法官概稱「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力之行使」。時至今

日，吾人或可再細分，對公立大學為權限之委任，對私立大學則為權限之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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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事項，先予敘明。 

 

自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以來，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

由，避免研究、教學及學習等活動受到不當之干涉，大法官

於憲法第 11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內，承認大學自治制度，

並不因公立大學非公法人，以及私立大學具備法人格而有不

同
3
。關於大學自治之事項，舉凡教學研究之相關內部組織、

科目訂定、課程設計、研究規劃、成果發表、學力評鑑、學

生選課、考試規則、入學資格、學業及品行之考核與畢業條

件等，均為歷來大法官解釋所肯認（司法院釋字第 380號、

第 450 號、第 563 號及第 626 號解釋參照）。大學法第 1 條

第 2項雖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

圍內，享有自治權。」，其文義表面上觀之，似乎是學術自由

僅在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始受保障。惟學術自由既為大學自治

之主要內涵，其受憲法保障業經前述大法官諸多解釋所建

立，則大學法前述條項規定所謂「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其規

範之訂定自應符合大法官所建立對大學學術自由保障之意

旨，而不得違背大學自治之原則。有鑑於大學教師為大學學

術研究之主要參與成員，且係維繫教學品質、提昇研究競爭

力、發展學習特色之重要支柱，為排除立法及行政措施之不

當干涉，大學教師之聘任、不續聘及資格評量等事宜，自應

包括在大學自治之範圍內
4
。 

 

                                         
3  參閱陳愛娥，〈大學自治的憲法要求與其對教育行政的規範效果---以司法院大

法官相關解釋提供的判準為考量中心〉，《世新法學》第 8 卷第 1 號，103 年 12

月，頁 43 至 44。 
4 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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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大學與地方自治團體均就其自身事務享有自主決定

權限；大學自治與地方自治皆受憲法之保障
5
。惟憲法保障地

方自治制度，係基於住民自治與垂直分權之理念，讓地方自

治團體於所轄區域內，一方面，在「特定事務之執行上，即

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行上成為相互合作

之實體
6
」；另一方面，當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受到侵害時，

地方自治團體得循法定程序與要件，向憲法法庭尋求救濟

（憲法訴訟法第 82 條及第 83 條規定參照
7
）。與此相對，大

學係於前揭學術自由之範圍內始受憲法第 11 條學術自由之

保障，法律之規定侵害此一自治權時，大學自得以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之學術自由對抗之。是大學自治附屬於學術自由，

其內涵仰賴對於作為憲法上權利之學術自由之詮釋，大學亦

僅在此範圍內始為基本權主體，其自治權受侵害時，該當於

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所稱之人民，而得依該條之規定聲請法

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學術自由之實現及其本質核心之保障

為大學自治之基礎，逸脫學術自由之範圍，大學自治及其基

本權主體地位亦失所依附。就此而言，大學自治與地方自治

容有本質上之區別。 

                                         
5 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 
6 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 
7 憲法訴訟法第 82 條規定：「I.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機關，因行使職權，

認所應適用之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對其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有造成損害

之虞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II.前項案件，準用第五十條至第五

十四條規定。」憲法訴訟法第 83 條規定：「I.地方自治團體，就下列各款事項，

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而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損害其受憲法所保障之

地方自治權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一、自治法規，經監督機關

函告無效或函告不予核定。二、其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經監督機關函告無

效。三、其行政機關辦理之自治事項，經監督機關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

行。II.前項聲請，應於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III.第一項

案件，準用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5 
 

貳、全國一致性之教師不續聘救濟制度 

    如前所述，容許國家遂行己意挑選各大學教師，實為間

接葬送大學關於研究、教學及學習等活動之獨立自主性。另

一方面，允許各大學任憑己意聘任、不續聘、解聘、停聘或

資遣教師，亦恐戕害後者之學術自由與工作權保障，以及學

生的學習權（司法院釋字第 382號、第 684號及第 784號解

釋參照）。故大學法第 17條至第 22條規定，就教師之聘任、

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等事項，規定審定標準、

辦理組織與認定程序。又因教師工作權益及學生學習權之維

護，非僅為大學教師及大學生之問題，大學以外之各級公、

私立學校之教師及學生，其工作權及學習權之應如何保障，

亦是同等重要事項。職此之故，自 84 年 8 月 9 日制定公布

教師法以來，立法者透過教師法之相關規定，統一規範全國

各級公、私立學校之教師權利保障及救濟事宜，並依現行

（109 年 6 月 30 日施行）教師法第 4 條規定，「教師資格檢

定及審定、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

教師組織、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悉依教師法規定辦理，實展

現立法者在全國一致性適用之架構與流程下，兼容大學教師

個殊性。 

 

    就本號判決所涉及之教師不續聘問題，依教師法第 16條

第 1項規定，不續聘教師，指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之具體措施。而大學法第 19條則

是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

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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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後者雖賦予大學於聘約中增訂不續聘之事由，惟就不續聘之

法定事由而言，大學教師與非大學教師一樣，皆適用教師教

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就教師不續聘程序而言，不論新舊教師法均規定，須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教師於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主管機關核准前，即得向各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再申訴。對於專科以上學校而言，係向所服務之學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而言，原則上則向直

轄市、縣（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向中央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但無論是學校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直轄市、縣（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還是中央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其組成適用教師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
8
；其評議適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

9
；其決定

之效力，則適用教師法第 45條第 1項規定
10
。至於不服學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或直轄市、縣（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評議決定（下稱申訴決定）者，教師、學校及主管機關皆

可提起再申訴（教師法第 44條第 2項規定參照）。上開救濟

                                         
8 教師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由教師、社會公正人

士、學者專家、該地區教師組織代表，及組成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主管機關或

學校代表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9 教師法第 43 條第 3 項規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迴避、評議程序與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適用之

規定，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另定之。」 
10 教師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評議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

關、學校之效力；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主管機關並應依

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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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對全國各級公、私立教師一體適用。 

 

有鑑於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所定不續聘程序之故，全

國各級公、私立學校教師與所服務之學校間的契約關係，無

論係行政契約，抑或是民事契約，主管機關未核准前，不生

契約關係消滅或發生不續聘之法律效果
11
。 

 

由上所述可知，關於教師不續聘之事由、作成不續聘之

組織及程序、不服時之救濟制度，立法者未因大學教師與非

大學教師而採取不同之規範架構與流程。相反地，二者皆適

用同一套規範架構與流程。其中或有因大學教師與非大學教

師之個殊性而做特殊或不同處理，例如，大學教師評審委員

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大學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大學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而依據教師法第 29條

規定，教育部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

資遣辦法，就該等學校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

序及相關事項，進行規範。又例如，依據教師法第 43條第 2

項規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組成之教師組織代表，在

直轄市、縣（市）由直轄市、縣（市）教師會推薦；在專科

以上學校由該校教師會推薦，其無教師會者，由該學校教育

階段相當或直轄市、縣（市）教師會推薦；在中央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由全國教師會推薦。與此相對，大學設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

訴；其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11 參閱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131 號、105 年度判字第 150 號及 100 年度

判字第 169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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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 22條第 1項）。儘管如此，這些特別處理或不同

規範，係立法者本於功能適當之前提，按事物本質所做之細

節性調整，無礙於教師不續聘相關之架構及程序，乃不分教

師所服務的學校，全國一致性地被適用，與本案所涉大學自

治之爭議無關，多數意見以之與大學自治結合論述，恐徒生

紛擾。 

 

參、再申訴決定與大學之訴訟權 

依上開不續聘救濟制度架構與流程，大學教師不服申

訴、再申訴決定者，按 84年 8月 9日制定公布之教師法（下

稱 84年教師法）第 33條規定
12
，「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

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

救濟」。一言以蔽之，大學教師，無論其服務於公立大學，抑

或是私立大學，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皆可向

法院請求救濟
13
。相反地，若大學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時，

84年教師法第 31條與現行教師法第 44條第 2項規定，僅明

定其提起再申訴之權利，關於大學如不服再申訴決定時，得

否對之提起訴訟則未為規定。 

 

對此，系爭決議表示：「（按：84年）教師法第 29條
14
、

                                         
12 84 年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

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

救濟。」 
13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36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 
14 84 年教師法第 29 條規定：「I.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II.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該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及教育學者，且

未兼行政教師不得少於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有關委員本校之申訴案件，於調查及

訴訟期間，該委員應予迴避；其組織及評議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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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條
15
、第 33條規定教師對有關其個人措施得提出申訴、

再申訴及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之程序，係為糾正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或學校違法或不當損害教師權益行為所設之特別行政

救濟制度。大學對所屬教師不予續聘決定，教師不服而提起

申訴、再申訴，其程序標的為不予續聘之措施，大學則為作

成該措施之主體，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大學自不得就再申訴

之結果復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方符該特別行政救濟制度之

設立本旨。參酌教師法第 33條僅規定『教師』得對再申訴決

定按其性質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此與同法第 31條第 2項後

段特別規定『學校』亦得對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之情形顯不

相同；又綜觀教師法第 33條規定之立法歷程，立法者係基於

立法裁量而有意不將學校納入得對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之範圍，並非立法上有所疏漏。從而，大學自不得針對不

予維持其不予續聘決定之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言下之意，無論是公立大學，抑或是私立大學，在再申訴決

定不予維持大學不予續聘措施時，皆不可對之不服，繼續向

法院請求救濟。惟基於以下幾點理由，本席認為應允許大學

於再申訴決定不予維持大學不續聘教師措施時，仍得向法院

請求救濟。 

 

首先，否定大學得提對上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的

理由之一，係公立學校（包含公立大學）為各級政府依法令

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16，屬國家行政之一

部，自不得對上級機關之行政決定，再行爭執。然而，如前

                                         
15 84 年教師法第 31 條規定：「I.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申訴及再申訴二級。II.教師不

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服申訴決定者亦同。」 
16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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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說明，大學自治係附屬於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之學術自由，

大學並得據此依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規定聲請法規範及裁判

憲法審查，即使是公立大學，其於大學自治之範圍內之基本

權主體地位已不容質疑。 

 

其次，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理由書謂：「按學術自由

與教育之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就其發展之過程而言，免於國

家權力干預之學術自由，首先表現於研究之自由與教學之自

由，其保障範圍並應延伸至其他重要學術活動……大學……

教師聘任及資格評量，亦為大學之自治權限，尤應杜絕外來

之不當干涉……。」故知大法官於肯認大學自治受學術自由

之制度性保障之初，即將教師聘任、不續聘等事宜納入大學

自治之範圍，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此處所謂之「聘任」當

然應作廣義解釋，包含聘任相關事宜均屬之，故解聘、停聘、

不續聘等，均應涵蓋在內，不宜作狹義的解釋，僅限於初聘

而已。 

 

尤其在直接涉及研究、教學及學習等學術自由活動範圍

內，大學應享有完整的自治規範權與自主決定權。屬於此一

範圍內之事項，莫過於教學與研究規劃，及報考碩士、博士

學程資格、應試程序、錄取條件、修業規則與學分之取得以

及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條件等。這些都必須由大學教師單

獨辦理或共同形成決定。由此可知，所謂大學自治，即是教

授或大學教師自治。故無論就大學及其學院系所之運作，或

排除國家不當之干涉而言，大學教師之聘任、不續聘等事項，

屬大學學術自由保障之核心事項，將其排除在學術自由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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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自治之外，大學之學術自由應如何確保，令人堪慮。 

 

綜上，系爭決議認為大學對不予維持其不予續聘決定之

再申訴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侵害大學於其自治權範圍內

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訴訟權。基於大學自治受憲法學術自由之

制度性保障，且教師之聘任、不續聘等事宜又牽涉學術自由

保障之核心事項，則無論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應皆可

對不予維持其不予續聘措施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多數意見，僅給予公立大學提起訴訟之權限，而未考量

私立大學為大學自治之主體，甚為遺憾！ 

 


